
 

國立臺灣大學 

建教合作計畫人員非自願離職提前終止契約提報單 

人員姓名  身份證號  

計畫名稱  計畫編號 
 

提報日期 (請於勞工離職前 14日送逹人事室綜合業務組) 

非
自
願
離
職
原
因(

請
勾
選) 

支
付
資
遣
費 

◆ 因下列情形終止契約（勞動基準法§11）：  

□ 1.歇業或轉讓時。 

□ 2.虧損或業務緊縮時。 

□ 3.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。 

□ 4.業務性質變更，有減少員工之必要，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。 

□ 5.員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。 

◆ □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（勞動基準法§13但書）。 

◆ □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時（勞動基準法§20）。 

預 告 期 間 

(詳後備註一) 
終止契約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;並已於   年   月   日預告資遣。 

資 遣 費 

(詳後備註二) 

□已支付資遣費新臺幣____________元。 

□尚未支付,預定於____年____月____日支付資遣費新臺幣________元。 

無
資
遣
費 

◆ □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___款終止契約，無須支付資遣費。所屬單位需另函通

知當事人。（勞基法§12，不須預告，但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） 

離職日期 於    年    月    日離職。 

提前終止契約之事實(有相關事證者，請檢附)： 

 

曾經對員工採取之改善要求(有書面改善要求者，請檢附)： 

 

單位承辦人及

聯 絡 電 話 
 計畫主持人  

單 位 主 管  一 級 主 管  

人事室： 

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組長：             專門委員：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

【本件依分層負責授權請人事主任決行】 

密 
10911修正 



 

備註 

一、勞動基準法第 16 條預告規定: 

(一)繼續工作 3 個月以上 1 年未滿者，於 10 日前預告之。 

(二)繼續工作 1 年以上 3 年未滿者，於 20 日前預告之。 

(三)繼續工作 3 年以上者，於 30 日前預告之。 

(四)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。其請假時數，每星期不得

超過 2 日之工作時間，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。雇主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，應

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。 

二、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2 條資遣費計算規定: 

(一)本校專任助理自 97.1.1 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其資遣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 1 年發

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 1 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 6 個月平均工資為

限。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 30 日內發給。 

(二)平均工資定義:前 6 個月工資總額除以 6。 

三、本提報單係內部陳報文件，非經行政程序核准前，非本校認可之正式文件。 



 

切 結 書 

本人已收到國立臺灣大學(計畫主持人)支付資遣費共計新臺

幣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，本人具結保證就國立臺灣大學及計

畫主持人之民事部分相關請求權抛棄、刑事告訴乃論部分不予追

訴，且不得對外散布不利之言論。 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簽章: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身分證字號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聯絡電話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計畫執行單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計畫主持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備註：本切結書乙式三份；立切結書人及計畫主持人雙方各執一份

外，乙份送人事室綜合業務組備查.  


